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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律协职辩委“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策略及要点

交流会业务综述

一、开场环节

2024 年 3月 4日下午，深圳律协职辩委 2024 年第二次业务交流

会在广东际唐律师事务所举办，此次活动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举办。市律协监事会监事李斌泉列席会议。职辩委谭仲萱主任、王

晓晖副主任、唐柏成副主任、彭秋宋副主任、海潋千秘书长及部分委

员到场参加，本次活动吸引了多名本委委员及许多律师同行参与学习

与交流。

二、主讲环节

本次沙龙由职辩委干事刘娟主持，刘娟律师介绍，本次业务交流

会由职辩委委员北京市京都(深圳)律师事务所戴剑敏律师以“组织、

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策略及要点”为主题进行分享，戴剑敏律师在

传销犯罪辩护方面持久深耕，撰写了数十篇专题文章，研究非常深入，

今天他将倾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办案及研究心得。

主讲人戴剑敏律师从如何快速判断传销犯罪案件案情，如何从是

否构成欺诈、组织的层级、其他细节等四个方面深入剖析，为大家进

行分享。

（一）快速判断案情，是否符合传销犯罪的基本要件

戴剑敏律师首先分享的是，如何快速初步判断某个案件是否可能

涉县传销犯罪，大家可以从以下五点入手。

第一、判断这个被指控的组织是否有欺诈行为。这点是最重要的，

因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是合同诈骗罪，传销犯罪作为第二百二十四

条之一，与合同诈骗罪放在一起，说明该罪的客观方面与合同诈骗罪

有着类似之处，该法条也明确规定，客观方面必须要有“骗取财物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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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为，故如果没有任何欺诈行为，那么就不可能构成传销犯罪。

第二、判断这个被指控的组织是否存在层级。戴剑敏结合其在新

疆阿克苏的一起亲办案例分享，有层级性是传销犯罪的显著特征，如

果没有层级性，可能构成其他犯罪，但绝不可能构成传销犯罪。

第三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欺诈的主观故意。如果行为人本身

也是被他人所欺骗，而加入到该组织中，不知道组织的活动具有欺诈

性，更没有欺诈他人的故意，应该也不能认定构成传销犯罪。

第四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组织，或传销活动的组织者与领导

者。这点也非常重要，通常只有组织的创设者、出资者，才应认定为

组织者和领导者。其结合一起其 2017 年亲办的传销案件，当时司法

机关认为旅游大巴车的团长也是组织领导者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第五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或组织的主观

故意。这也是传销犯罪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，他的主观方面，不仅要

求具有欺诈的故意，还要具有组织、领导的故意。如果没有该方面的

故意，只是普通参与者，也不构成该罪。

（二）欺诈要素详解

1、为什么欺诈是传销犯罪的必备要素

戴剑敏律师结合刑法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法条结构、所保护

的法益，以及有关传销的规范性文件的历史沿革，为大家详细分析了

为什么欺诈是传销犯罪的必备要素。

首先，从法条分析，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是合同诈骗罪，传销犯

罪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，与合同诈骗罪放在一起，说明该罪的客

观方面与合同诈骗罪有着类似之处，该法条也明确规定，客观方面必

须要有“骗取财物”的行为。

其次，从该罪名所保护的法益角度来看，其虽然放在扰乱社会秩

序社会秩序罪这一节当中，但这一节是放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

序罪这一章中的，故公民合法财产也是其所保护的法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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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从传销的规范性文件分析。

1.1994 年 8 月颁布了《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

通告》：通告明确规定，坚决取缔擅自开展的多层次传销活动，对用

多层次传销方式推销假冒伪劣商品或走私贩私物品的，依法从重处罚。

2.1994 年 9 月颁布了《关于查处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

通知》：取缔未经核准登记，擅自开业从事多层次传销活动的企业、

单位，并要求申请采用多层次传销方式经营的企业。

3.1995 年 9 月颁布了《关于停止发展多层次传销企业的通知》：

明确规定立即停止批准成立多层次传销企业，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

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机关一律停止批准、登记注册

以传销方式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

4.1997 年 1 月颁布了《传销管理办法》，定义了多层次传销，

区别了多层次传销与单层次传销。

5.1998 年 4 月颁布了《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》：《通

知》提到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6.2000 年 8 月发布了《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

营活动的意见》，明确了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《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

以传销和变相传销形式进行犯罪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依法严厉打击以

传销、变相传销形式进行非法经营、集资诈骗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

违法犯罪活动。

7.2001 年 4 月发布了《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

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》，从事传销，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

8.2005 年 8 月颁布了《直销管理条例》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、

涉及行政性传销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，涉嫌犯罪的，应当依法移

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

9.2008 年 12 月颁布了《刑法修正案七》及 2013 年 11 月《传销

司法解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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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该罪名规范性文件的历史沿革来看，可以看到，90 年代中国

大陆刚开始产生传销行为时，国家一开始是希望打击存在层级的情形，

但后面慢慢意识到打击层级的意义不是特别大，应该打击的是欺诈。

2、如何判断是否具备欺诈的要素？

戴剑敏律师分享，这一点非常简单，主要围绕所销售的产品，是

真实存在价值的商品，还是只是作为幌子的道具。如果所谓的产品没

有真实价值，则通常具备欺诈的要素。另如果该商品本身具有真实价

值，还要进一步分析判断他的宣传方式，是否存在虚假宣传，虚假宣

传是否导致商品的价格虚高。比如称一瓶矿泉水可以治疗癌症，卖

1000 块钱一瓶。

此外，如果所谓的商品涉及虚拟货币、股权、平台积分、炒外汇

这些方面，根据经验来判断，这些大概率就是欺诈。但即便是这些类

型，在辩护过程中，也可以进一步结合控方的相关证据，进一步分析

判断有没有无罪辩护的空间。

3、无欺诈属于行政传销

戴剑敏律师结合其亲办的新疆阿克苏传销案件分析，如果没有欺

诈要素，就没有刑事处罚的必要，如果符合行政传销的要件，可以作

为行政传销处罚，但不能作为刑事犯罪打击。

当时其办理新疆阿克苏案件时，其认为该案就不具有欺诈要素，

检索到一起河北省某检察院的不起诉案例案例，该检察院认为，该案

中“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、关于其是否具有“骗取钱财”的故

意以及认定其为传销活动中的组织者、领导者方面的证据不足,不符

合起诉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五条第

四款的规定，决定对杜某某不起诉。”但遗憾的是，他将该案例提交

给司法机关，司法机关并不认可该案例的观点。

4、与其他犯罪的竞合

戴剑敏律师认为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与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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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资诈骗罪等罪名，是否构成法条竞合、想象竞合，学术上存在较大

争议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作为辩护人，不用太担心这些问题，应该大

胆地作无罪辩护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打击传销犯罪，出

发点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搞钱，如果罪名改为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、集

资诈骗罪，那么追缴回来的财产需要退赔给被害人、集资参与人，司

法机关不会轻易改成这些罪名的。

（三）组织的层级

戴剑敏律师着重分析了合法直销、行政传销与传销的区别。

关于什么是行政传销，戴剑敏律师分享，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

分析，国外（主要指美国）允许个人多层级推介，但在中国，中间只

允许个人一个层级的推介，比如企业——个人——用户这样的模式在

中国是合法的，但企业——个人——个人——用户这样的模式确实非

法的，构成行政传销。

而传销犯罪，无论是传销组织——个人——个人的模式，还是传

销组织——企业——企业——个人（企业）的模式，均在所不问，不

管中间是企业还是个人，只要有欺诈要素，就构成传销犯罪。

（四）关于传销犯罪辩护的其他要点

最后，戴剑敏律师还分析了传销犯罪辩护过程中，一些值得注意

的要点。

1、关于主观故意的问题。传销犯罪的主观方面具有特殊性，即

包括欺诈的主观故意，同时包括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主观故意。

2、关于组织者、领导者身份的问题。尽管现有的司法解释中，

已对如何认定组织者、领导者身份有明确规定，但司法实践中，公安

机关未必会严格遵循，公安机关惯常的侦查逻辑是，调取人数数据，

看行为人的下线有多少人。但这种侦查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，若行为

人只发展了一个或几个下线，但一个或几个下线又发展了很多人，这

种情况中，这个所谓的组织者、领导者只发展了一个人或几个人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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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也认定他是组织者、领导者吗？

3、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单位犯罪的问题与争议。司法实践

中有部分观点认为，传销犯罪没有单位犯罪，这个观点显然是不对的。

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已明确规定，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

条，有单位犯罪，传销犯罪法条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，也应当有

单位犯罪。

4、虚点问题辩护。所谓的“虚点”，即是指虽然在侦查机关调

取的数据中，有某些账号，但账号的所有者可能只是单纯注册了个账

号，并没有被骗，甚至这个号可能都是买来的，这种情况所谓的人数

和层级，均应当予以排除。因为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组织领导传销，

所谓的下线，如果根本没有骗取财产，则不必然构成犯罪。遇到这种

情况，辩护人要收集证据证明买号、挂号的存在。

5、管辖问题。结合上面提到的虚点问题，戴剑敏律师还进一步

分享到，实践中有很多案件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传销参与者在案发地，

司法机关的管辖没有任何依据，其甚至还遇见过，有些司法机关人为

制造管辖的情况，比如找一个线人，参与所谓的传销活动，从而制造

管辖点。在实践中，若认真研究发现存在这方面的问题，可以作为一

个有效的辩护谈判的筹码，与司法机关进行沟通。

6、传销犯罪不构成非法经营罪。戴剑敏结合传销犯罪的立法沿

革，强调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现在已从非法经营罪中剥离出来，是

一个单独的罪名。

7、关于传销犯罪获利认定的问题。戴剑敏律师从两个角度展开

分享。第一，司法实践中，有些地方司法机关认定，把钱存进去后又

提取出来，提取出来的部分都属于获利，其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，至

少应扣除投资进去的钱。第二，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甚至认为，有些

传销平台，行为人还未把积分变现，但平台上的积分也认定属于获利，

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，积分只是没有价值的电子数据，不是财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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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司法机关认定积分是有价值的财物，而不是所谓的“道具”，则

根据前述提到的观点，那么本案可能都不构成传销犯罪。

8、传销犯罪中起到“关键作用”的认定。部分司法机关认为，

只要具备三层以上的层级，行为人就一定起到关键作用。这一点各地

的司法机关认识不一，律师的辩护空间比较大，比如广东司法机关就

比较严谨，其办理的案件中广东的司法机关通常不认可该观点，有些

案件层级远远超过三级，下级人员达到几十万，但也适用了缓刑。

三、交流环节

戴剑敏律师的专业分享激起了在场人员的兴趣，在交流环节，在

场的委员意犹未尽的向戴剑敏律师提问，进一步挖掘干货。

全浙宾律师向戴剑敏律师提问，刚刚其分享认为，发展下线不属

于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，那么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应该是什么，什么

样的行为才应认定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？戴剑敏律师回应道，其认

为通常制定组织规则，才是传销犯罪中真正的组织、领导行为。如果

发展下线就是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，那么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组织、领

导者，那是否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打击，这显然不现实的。唐柏成律

师补充，其也认为发展下线不是传销犯罪的实行行为，而是组织的扩

张行为，是为骗取财物而作准备，应理解为预备行为。

全浙宾律师进一步提问，传销和直销如何区分？戴剑敏律师回应，

在国外（主要指美国）多层次直销和单层次直销都是合法的。但在中

国，根据直销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分析，多层次直销就是行政传销，

如果再具备欺诈因素，就构成传销犯罪。

际唐所的一名律师分享，戴律师在分享过程中提到的管辖钓鱼执

法的问题，其在办理的某传销案件中就遇到过类似情况，就是抓住了

管辖钓鱼执法问题，与司法机关进行充分沟通，最终实现了良好的辩

护效果，所以刚在戴律师分享过程中深有共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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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李斌泉律师结合其此前办理过的几个传销犯罪案件的辩护

心得，与大家进行分享，其当时也是从刚戴剑敏律师提到的没有主观

故意、不是组织、领导者、没有管辖权等方面进行辩护，部分案件取

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。

四、结语

谭仲萱主任结合自己曾经办理及正在办理的几个传销犯罪案件，

认为戴剑敏律师今天的分享非常全面到位，其办理的案件中，也都遇

到了类似的传销犯罪与经营性传销（行政传销）不予区分，组织者、

领导者与普通参与者不予区分，司法机关刻意制造管辖点的问题。其

对戴剑敏律师今天的分享，线上、线下委员的积极参与，际唐所的精

心准备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市律协监事李斌泉发表了监督意见，对本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，

表示戴剑敏律师本次分享的内容非常精彩，对广大同仁办理传销案件

当中有极强的借鉴作用。

职辩委 2024 年第二次业务交流会至此圆满结束。


